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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与普惠性公共服务：理论之辩与实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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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与普惠性公共服务的要素分类对认识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研究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探讨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认为：理

论层面，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指向群众领域的公共体育服务，与狭义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的外延基本相同；

在产品、价值、主体属性上表现出公共性。现有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包括结果导向的平行结构、供需

导向的平行结构、过程导向的环形结构、功能导向的圈层结构四种要素结构；整合模型以缓解供需矛盾

为核心目标，包含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公共服务、市场化健身服务3个类要素以及“供给什

么”“如何供给”“为谁供给”等6个层要素，历经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领、非基本公共服务产

业化转型、更高水平发展三个阶段逐步成型。实践层面，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与普惠性公共服务供给

内容边界不清、比例失衡，供给主体权责不清晰、供需错配，提出在保障公众基本健身需求得到满足的前

提下积极推进普惠性公共服务发展等针对性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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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首次引入“普惠性

公共服务”概念，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分为由

政府提供的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与由社会力量提

供的普惠性公共服务。新的要素结构对重新审视政

府与市场边界、供给与需求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但

该要素分类的依据是什么、从何而来等理论问题有

待进一步探讨。尤其是普惠性公共服务，在其首次

被提出后未得到充分关注，通过概念梳理可知普惠

性公共服务由非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而来，虽然非基

本公共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对概念早已形

成，但其同样被关注甚少。而无论是全民健身基本、

非基本公共服务、还是普惠性公共服务，都属于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的种概念，对它们的探讨必须在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概念框架内展开，因此有必要先对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概念进行梳理。但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是2011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才开始固定搭

配使用的“年轻”概念，如果以此作为理论源头开始

梳理显然忽视了2011年之前的理论成果，虽然大部

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研究默认将公共体育服务研究

成果纳入其中，但缺少对两者同源这一前提的论述。

基于以上待解决问题的逻辑先后顺序，本研究组织

行文结构如下：①辨析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与公共体

育服务的关系，再从公共性来界定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范畴；②探讨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与普惠性公

共服务的分类逻辑与发展历程，阐明“普惠性公共

服务”这一新概念缘起何处，其与全民健身基本公

共服务、市场化健身服务的关系；③从新的要素结

构视角反思实践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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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理论滥觞

1.1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与公共体育服务概念辨析

虽然全民健身概念早在1987年原国家体委召

开的第二届体育发展战略讨论会中就已形成，但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概念直到2011年全国群众体育工

作会议才正式被提出。在此之前，公共体育服务与

体育公共服务已被广泛使用并一直混用至今，比

如体育纲领性政策中2019年出台的《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使用“公共体育服务”，而2021年发布的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则使用“体育公共服务”，

虽然在使用规范上二者未达成统一，但学界已形成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公共服务为同一概念的共识，

即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3-4］。而关于“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与“公共体育服务 /体育公共服务”的关系存

在不同观点，其中有3种比较有代表性。

第一，“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同于“公共体育

服务”中的群众体育部分。该观点将“公共体育服

务”中的“体育”分为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认为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同于公共体育服务中的群众体育

部分。该种观点基于竞技体育领域“奥运争光计划”

与群众体育领域“全民健身计划”的并列关系得到。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概念在“全民健身计划”实施

背景下被提出，因而指向群众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

包括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两部分［5］。

第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同于“公共体育

服务”中的基本公共服务部分。将“公共体育服务”

中的“公共服务”分为“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

公共服务”，认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同于公共体

育服务中的基本公共服务部分。代表性论述有“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构成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主体、核

心和基础”“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国

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制度安排的全部内容”［6］。该

种观点可能源于普及、提高与基本、非基本的对应关

系，代表普及的群众体育满足的是公众的基本体育

需求，而代表提高的精英体育满足的是公众的非基

本体育需求。

第三，“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同于“公共体育

服务”。该种观点的逻辑是体育作为一种公共服务

被提供时，必须覆盖全民而非只服务于精英体育中

的运动员、教练员等少数群体。但因此可能触及竞

技体育由服务型政府提供的合法性根基，故而较少

有学者明确提出这种关系。2014年卢文云教授发

表《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焉能没有竞技体育》［7］

一文，以厘正当时学界与体育部门普遍存在公共体

育服务主要目标是为促进公众广泛参与体育活动的

认识，但从此后公共体育服务相关研究的主体内容

来看，绝大部分仍未提及竞技体育，表明公共体育服

务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两个概念趋同已在学界形成

一定默契共识。

从已有观点可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指向群众

体育已被普遍认可，但对公共体育服务是否只包括

群众体育存在意见分歧。从公共服务的“公共性”

来看，公共服务必须面向全体公民、满足其公共需

求。一方面，在群众体育中全体公民是直接服务对

象，在竞技体育中全体公民往往作为间接服务对象，

需要经历从关注竞技体育到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内

化过程，方才能获得竞技体育成果的红利［8］。此外，

长期以来公众对三大球成绩提高的竞技体育公共需

求未能得到积极响应，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竞技体

育作为公共体育服务内容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不

可忽视竞技体育在特定历史时期满足我国人民摆脱

“东亚病夫”、扬眉吐气的精神需求，以及竞技体育

成果转化由全民共享所取得的成绩。据此可以得到

一般性结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所提供的是群众体

育领域的公共体育服务。广义的公共体育服务包括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此时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属于

公共体育服务的下位概念，指向群众体育领域的公

共服务；狭义的公共体育服务只包括群众体育，此

时两者所指相同。无论是基于广义抑或狭义的公共

体育服务定义，群众体育领域的公共体育服务研究

都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研究的重要来源，因而被纳

入本研究参考资料范围内。

1.2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三维定义

目前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定义大多基于公共

服务的公共性，根据切入公共性的视角不同，已有研

究形成以下3种取向的定义。

第一，产品视角定义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出现

最多的是使用经济学中公共产品概念来界定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认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所提供的是群

众体育领域的公共体育服务产品，具有消费上的非

竞争性与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特征，分为纯公共体育

服务产品与准公共体育服务产品［9］。虽然上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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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清晰的划分标准，但存在混淆公共体育服务与

公共体育产品之嫌。从公共产品的理论脉络来看，

公共产品的提出是为了弥补个人在公共利益追求上

的缺失，其后始终沿着如何供给公共产品能使公共

利益最大化的效率取向脉络演进。而公共服务则致

力于解决公共利益如何保障的问题，将公共服务这

个公平取向的概念误读为效率取向的概念容易造成

公共服务价值的缺失［10-11］。

第二，价值视角定义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近年

来从公共价值视角开始定义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研

究逐渐增多，这源于“以人民为中心”体育发展观与

公共价值的契合性［12］。在公共价值管理范式中，“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不只关心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产品

生产问题，还包括公共体育效用发挥、公共表达、民

主与效率等深层次问题”［13］。该类定义认为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是政府为保障公共体育权利［6］、满足公

共体育需求［14］、维护公共体育利益［15］等公共体育价

值目标而提供的体育产品与服务。虽然使用该类定

义能充分体现出对公众的考量，但概念边界的模糊

性容易使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陷入“罗生门”。以公

共价值为例，该概念在1995年Moore的《创造公共

价值》一书中被首次提出，但即使Moore本人也未

明确界定公共价值的概念，此后该概念虽被广泛讨

论但仍未形成统一定义［16］。张小航等［13］在构建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公共价值分析框架时也缺少对公

共体育价值内容的探讨，类如公共体育权力、公共体

育需求、公共体育利益等概念同样难以观测。如果

使用这些概念来定义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不同体育

组织与人员会存在较大的认识差异，可能为其扩大

权力范围或逃避公共责任提供依据，反而不利于公

共体育价值的实现。

第三，主体视角定义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闵健

等［17］在《公共体育管理概论》中将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界定为“公共体育组织和公共体育服务人员，为

社会公众的体育活动所提供的体育产品和体育劳

务”，公共体育组织包括政府体育组织与社会体育

组织两类。该定义缩小了概念的外延，原因是“具

有公共性的主体除公共体育组织外，还有私营组

织”，有学者从供给主体与生产主体分离的角度将

私营部门视为生产主体［6］，也有学者指出私营部门

因依赖社会生存发展同样会展现出利他主义表征的

公共性，比如私营部门捐赠公共体育场地设施［18］、

职业足球俱乐部出于社会责任参加社区服务、保护

环境等［19］。近年来从协同视角探讨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供给的研究增多，逐渐形成多元主体供给的共

识。供给主体的公共性，一方面，要求多元供给主体

都应承担一定公共责任；另一方面，在社会体育组

织、私营体育组织存在“公共性拆解”风险的现实条

件下［20］，政府因其享有公共权力必须承担起兜底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的责任。从供给主体角度来定义能

使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明确化，裨益

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责任落实到位。

上述3种视角分别从产品属性、价值属性与主

体属性的公共性来定义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产品属

性是其经济逻辑，如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产品缺乏

公共性，由私营部门供给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社会

效率将高于政府部门；价值属性是其法理逻辑，缺

少对价值公共性考量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将沦为政

府部门的自说自话；主体属性是其管理逻辑，供给

主体的公共性缺位将致使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质量失

去保障。因此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需要在产品、价值、

主体三个维度上都体现出公共性（图1），缺一不可。

图1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公共性的三维图示

Fig.1　Three-dimension of publicity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2　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与普惠性公共服务：一

种新的要素结构

2.1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要素结构

2.1.1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四种代表性要素结构

作为一个复合概念，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包

括“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与“体系”两部分。狭义的

要素分类侧重于解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回应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是什么”的供给结果问题，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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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工程”为代表；广义的要素分类侧重于剖析“体

系”，主要探讨如何得到供给结果的“怎么做”问题。

这些要素分类形成4种代表性结构模型（图2a-2d）。

第一，结果导向的平行结构模型（图2a）。根据

服务内容可以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划分为若

干个平行要素，每项服务内容中又包括供给所需的

全部要素，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将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分为健身指导服务、健身设施服务、健身活

动服务、健身组织服务、体质监测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21］。这6个服务内容中指导、设施和活动（包括赛

事）已被学者们广泛认可为内容要素，体质监测在全

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背景下同样应被包含在

内。组织和信息则容易产生歧义，从投入产出来看

两者既可以作为一种资源投入又可以作为一项服务

产出，尤其组织作为一项服务内容的观点并未形成

共识，本研究认为体育社会组织不仅能被视为健身

指导等服务内容的供给方和服务对象［6］，同时其本

身也能作为体育健身参与者交往、组织体育健身活

动的平台服务［22-23］。此外，也有学者将政策法规、运

营管理、财政资金等保障类要素与服务内容类要素

并列讨论［24］，但混淆了两者概念。服务内容类要素

的服务对象是需求主体而保障类要素的保障对象是

供给主体将资源转化为服务的过程，不应混为一谈。

第二，供需导向的平行结构模型（图2b）。根据

公众需求层次以及需求实现中对政府的依赖程度，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被划分为基本与非基本两部分：

满足公众基本健身需求、需求实现中政府力量供给

为主、社会力量（包括市场力量）补充供给的全民健

身基本公共服务；满足公众非基本健身需求、需求

实现中社会力量供给为主、政府兜底的为全民健身

非基本公共服务［25-27］。两者在收费方式和服务内容

上存在分层［28］：收费方式上前者以免费或低收费为

主，后者的价格则要在大多数公民所能承受的范围

之内；服务内容（比如公共服务类型、运动项目类型

等）则因不同人群（年龄、性别、职业等）需求差异而

有所不同。魅力质量理论为探究公众对公共服务类

型的需求层次提供新的方法视角［29-30］，孙瑞敏和卢

文云通过调研2 153位农村老年人，发现老年人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的不同服务内容间存在需求差异，属

于必备要素的是对体育锻炼进行指导，属于一维要

素的是场地设施、体育锻炼组织、提供健康和健身知

识，属于魅力要素的是组织体育活动竞赛、提供体质

监测服务、宣传动员、老年体育制度建设，属于无关

要素的是培养老年体育骨干［29］。从需求层次来说，

必备要素、一维要素、魅力要素、无关要素能够一定

程度上反映需求应该被满足的次序。

第三，过程导向的环形结构模型（图2c）。有学

者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看作服务质量管理的

过程［5，31］，把从需求识别（Plan）到服务生产（Do）到

质量评估（Check）再到质量改进（Action）中各个管

理环节视为体系要素，比如王家宏提出包括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产生、形成、实现、反馈4个环节的“质量

a 

d 

b 

e c 

图2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要素结构

Fig.2　Element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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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相对应地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分为需求

要素、供给要素、保障要素与评价要素4部分。此后

该结构模型也扩展应用于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的要素结构分析中［32］。但保障要素与其他要素的

层次关系存在争议，有学者将评价要素视为保障要

素的内容之一［33］，也有学者认为保障要素包含供给

要素［34］，无论哪种观点保障要素无疑具有较大的外

延，与另外两个要素不在同一层次。本研究认为保

障要素需要结合特定保障对象来探讨，可以大致分

为资源配置要素（人力、财力等）和管理运行要素（监

督、评价等）两类［6］，前者保障资源投入充分，后者则

保障供给过程高效。也有研究基于政治与行政二分

法，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形成与实现两阶段视为决

策制定与执行两部分［35-36］。

第四，功能导向的圈层结构模型（图2d）。以缓

解体育供需矛盾这一功能为核心，有学者将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定义为“实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

需均衡的要素结构”，包括供给、需求、内容、保障4

方面要素，其中内容要素因直接缓解体育供需矛盾

而位于核心层，其他要素则被置于外围［37］。该模型

相较过程导向的环形结构模型，将评价要素视为供

给要素中的供给绩效，但同样存在保障要素与其他

要素不在同一层次的问题。

2.1.2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新要素结构

本研究参考了4种代表性要素结构模型的优

点，提出整合模型（图2e），以尽可能规避已有模型

不足，4种结构模型的比较见表1。第一，模型的整

体结构参考以缓解供需矛盾为核心的圈层结构模

型，以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观，并使用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代表缓解供需矛盾这一

核心目标。一方面“用脚投票”是最能代表体育供

需矛盾缓解的方式，当更多人选择“迈开腿”从事锻

炼活动表明公众健身需求得到较好回应；另一方面，

只有达到“经常锻炼”标准才能产生较好的健康与

消费收益［38］。第二，整合模型基于《意见》提出，故

而总分结构参考供需导向而非结果导向的平行结构

模型，并保留了结果导向的平行结构对于服务内容

层的分类结果。第三，圈层结构虽然将“供需矛盾”

置于中心，但面临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即一定程度

上缓解供需矛盾是只对政府提出的目标吗？《意见》

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

例要达到38.5%；到2035年，该目标提高到45%”，

让公众用脚投票固然适用于供需匹配结果评价，但

指标完成度是政府与市场综合供给的结果反映。必

须将市场化健身服务纳入供需导向的平行结构模

型，其作为实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目标的有益补充。

因此将总分结构划分为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普

惠性公共服务、市场化健身服务3个类要素。第四，

圈层结构中各圈层要素参考过程导向的环形结构，

由内及外分为“供给效果”“为谁供给”“供给到什

么程度”“供给什么”“如何供给”“谁供给”6个层

要素［39］。

表1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4种要素结构模型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four element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system

结构模型 理论 / 概念基础 主要应用 主要不足 整合模型参考部分

结果导向的平行结构 全民健身“六边工程” 现象、问题分析的框架 不同要素在供给层面的同质性较高 服务内容分类

供需导向的平行结构 公共服务中的政府责任 政府职责的边界分析
基本与非基本的边界具有动态性、

因地制宜性，不易厘清

供给主体和需求

层次间对应关系

过程导向的环形结构 PDCA质量管理模型
数字化供给、精准化

供给的流程分析

保障要素与其他要素层次

关系不清

圈层结构的各

层次划分

功能导向的圈层结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功能
绩效评估的维度

划分依据
外围层要素逻辑关系不明确

以缓解供需矛盾为

核心的圈层结构

健身服务从供需双重视角出发分别经过两层条

件判别后得到3种要素分类（图3）：第一层判别条件

为基本需求与政府供给，由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

与普惠性公共服务定义所得；第二层判别条件是共

性需求与政府兜底，由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定义中的

价值属性和主体属性所得（参见本文章节1.2）。供

给视角的两层判别条件较为明确，需求视角的基本

需求和共性需求则容易混淆，基本需求是相对非基

本而言的，结合马斯洛对需求层次的定义，只有基本

需求被满足才可能产生非基本需求；而共性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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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一种选择偏好，不同需求之间没有被满足的前后

次序，如浙江省人群经常参加的运动项目有跑步、健

步走、羽毛球等，而上海市人群则为自行车，在全国

范围内，儿童自行车、篮球、自行车分别为3～6岁、

7～59岁、60岁以上人群最常参加的项目类型［40］。

农民体育需求包括“共需型”体育需求与“差异性”

体育需求两类，其中，“共需型”体育需求包括场地

设施、体质健康监测、政策法规、文化传播等需求内

容，“差异性”体育需求包括健身指导、项目培训、休

闲娱乐等需求内容［41］。

图3　健身服务判别流程

Fig.3　Fitness service judgment flowchart

2.2　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与普惠性公共服务的

发展历程

《意见》首次提出“普惠性公共服务”概念，但该

概念并非从0到1的突现。从《“十四五”公共服务

规划》的政策表述“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普

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两大类。其中基本公共服务

是……，非基本公共服务是……”可知，“普惠性非

基本公共服务”由“非基本公共服务”演变而来。《意

见》更是直接使用“普惠性公共服务”，全文未见“非

基本”。纵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历程，“全民

健身非基本公共服务”历经诞生、消散、重组后形成

“普惠性公共服务”。研究以此为脉络拟定要素结

构演变的三阶段框架：①全民健身非基本公共服务

随着基本公共服务被提出而诞生，该阶段特点是全

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领，主要关注政府应

该做什么的职责范围；②全民健身非基本公共服务

自诞生伊始就与产业化紧密联系，也未有学者或政

策阐明过非基本公共服务如何发展，似乎非基本公

共服务存在即为转型，随着2014年国发第46号文件

发布转型进入快车道，该阶段主要关注非基本公共

图4　各阶段要素演变

Fig.4　Evolution of elements over differ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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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如何被市场接纳；③《意见》首次提出普惠性公

共服务，并给予明确定义和目标，该阶段特点是以公

众健身需求满足为根本目的，一些由市场供给但达

不到公众对价格等方面需求的健身服务，被认定为

市场自发供给不足，此时政府通过支持公益性社会

机构或市场主体来补充供给、提质增量，该部分健身

服务即普惠性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最大区

别在于，非基本公共服务是相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

概念，而普惠性公共服务是从市场化健身服务中发

迹而来，两者虽是同源概念但内涵发生了变化。

2.2.1　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领阶段

（2006—2013年）

基于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该阶

段不断探索基本公共服务的边界，非基本公共服务

处于边缘地位。2006年，“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以降，学者们将概念引

入到体育领域并就城乡［42］、东西部［43］、阶层间［44］存

在的非均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但大部分研究并

不明确区分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认为均等化

是整个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目标，全民健身非基本

公共服务有名而无实。缺乏明确的基本与非基本界

定下的政府更多是不细究“该做什么”的“闷头做”，

“双肩挑”全民健身基本与非基本公共服务造成了

较大的财政负担。2011年，体育事业“十二五”规划

中将基本与非基本区分开来，提出要明确基本部分

的内容和范围，推进非基本部分市场化，开始摸索全

民健身非基本公共服务进路。

2.2.2　全民健身非基本公共服务产业化转型阶段

（2014—2021年）

随着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逐渐明晰，剩

余部分被认为是非基本公共服务，推进该部分市场

化是此阶段重点。从全民健身概念发展来看，1995

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就提出要“建立起社会化、

科学化、产业化、法制化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基本框

架”，可见全民健身一开始就被认为包含非基本（社

会、市场主导）部分。但与竞技体育［7］、观赏性体育

赛事［45］是否属于基本公共服务曾引起学者们探讨

相比，全民健身长期被认为是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必

须由政府保障供给［46］。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

确要求各级政府引导经营主体提供公益性群众体育

健身服务，从国家层面把全民健身非基本公共服务

当作促进群众健身消费的重要途径。同年，鲍明晓

在《论市场在群众体育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强调

将群众体育的非基本部分剥离到市场也是保障基本

部分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47］。2016年，《全民健身

计划（2016—2020年）》进一步提出到2025年要通

过全民健身带动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目标，

全民健身产业与消费成为这一时期的热词。

2.2.3　更高水平发展阶段（2022年至今 ）

随着全民健身产业化热潮下暴露出“健身去哪

儿难”“获取科学健身指导难”等“健身难”问题，亟

需冷思考全民健身产业化转型的初衷是完全市场化

吗？产值导向的全民健身目标又是否合理？虽然前

一阶段指明了非基本部分要交给市场，但从全民健

身非基本公共服务定义可知非基本需求本身就应由

市场来供给，当市场化日见雏形之际，对于那些市场

供给不足但又符合群众公共需求、造成“健身难”问

题的健身服务，政府该如何调整自身定位？为此，

2022年《意见》提出普惠性公共服务，以全民健身基

本公共服务为主体和核心、普惠性公共服务为缓冲、

市场化健身服务作为补充的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要素结构逐步确立。从要素结构变化来

看，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将表现出如下

特征：①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不断攀升，

表现为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扩大与普惠性公

共服务范围缩小。公众的基本健身需求并非一成不

变，而是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快速增长的，现在的非基

本健身需求可能在之后几年成为基本健身需求，因

而现有标准达到后政府需要制定更高水平的标准，

以适应体育健身需求的增长趋势。②非基本健身需

求更多由社会力量来供给，表现为市场化健身服务

范围扩大与普惠性公共服务范围缩小。根据普惠性

公共服务的定义，其存在的依据是弥补市场失灵，因

而随着市场主体的成长与市场规则的完善，政府理

应更多走向幕后扮演监管者角色。但普惠性公共服

务也不会因市场力量成长被挤压殆尽。一方面，目

前我国体育健身市场主体仍然薄弱，“政府应在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足以支撑的前提下，尽

可能地提供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这是政

府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职责，是公民对政府的

期待”［48］。另一方面，体育健身正外部性的内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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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培育体育健身消费市场的根本逻辑［49］，因此

即使处于市场发育良好的外部条件下，政府对非基

本健身需求的财政支持仍然责无旁贷。③普惠性公

共服务相对范围的减少与绝对范围的稳定。标准化

与市场化两股力量驱动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与市

场化健身服务范围日益扩大以及随之普惠性公共服

务范围的相对压缩，但这并不意味着普惠性公共服

务绝对范围的缩减，原因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体育

健身总需求的增长为普惠性公共服务提供了增量。

简言之，尽管普惠性公共服务分到的“蛋糕”比例在

缩小，但“蛋糕”体积变大了，两者共同作用下普惠

性公共服务的绝对份额基本保持稳定。

2.3　从全民健身非基本公共服务到普惠性公共

服务

2.3.1　普惠性概念缘起

普惠性概念并非在全民健身实践中发展而来，

而是其他领域公共服务的舶来品。“普惠”来源于

经济学中的“普惠制”，表示普遍优惠。面向大众、

收费较低是其基本内涵［50］。“普惠性”在公共服务

领域最早出现于教育公共服务中。随着经济体制改

革，公办性质幼儿园减少而民办幼儿园份额激增，其

高昂的收费价格超出公众普遍可承受的范围。为保

护公众接受学前教育的权益，2010年，国务院发布

的41号文件《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提出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可以看出，在概念

提出伊始“普惠性”就与“民办”“社会力量”等非政

府概念联系紧密，如此用词意在表示中和社会资本

的逐利性质，进而体现修饰对象与市场化产物的区

别。2021年，《“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明确将公共

服务划分为基本公共服务与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

两大类，市场化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补充，“普惠性”

的修饰对象从教育公共服务扩大到整个公共服务范

畴。2022年，《意见》中沿用了基本公共服务与普惠

性公共服务二分法的政策话语表述。

2.3.2　从全民健身非基本公共服务到普惠性公共服

务的意义

第一，指明了全民健身非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目

标。全民健身非基本公共服务虽然在基本公共服

务被提出时就已经存在，但长期处于若隐若现的状

态，非基本公共服务要发展成什么样一直悬而未决，

产业化、市场化是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方向但并

不是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应然图景。《意见》明确了

普惠性要达到“付费可享有、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

障、安全有监管”，细化的普惠性内涵为落实全民健

身非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了抓手。

第二，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观。

普惠性公共服务概念提出之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基本与非基本要素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供给侧政府与

市场关系［51］，为政府减负是区分基本与非基本的重

要目的之一。而普惠性四点内涵提出的逻辑起点和

落脚点均是群众对健身服务范围、价格、质量和安全

性的需求，概言之，普惠性公共服务是为满足群众这

些非基本健身需求而提出的。

第三，展现了我国政府的责任感。如果说非基

本公共服务产业化代表政府责任向外卸，普惠性公

共服务的提出则表示政府责任在往内揽，在面对政

府与市场“两不管”的灰色地带时政府展现出主动

担当的态度和能力。

3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践反思

3.1　顶层设计：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与普惠性公

共服务边界不清

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与普惠性公共服务边界

主要框定两者供给什么、不供给什么以及供给到什

么程度。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对政府必须做

什么及其程度做出了规定；普惠性公共服务的边界

是市场自发供给不足，因而政府补贴的目录及力度、

PPP项目的范围能一定程度上反映普惠性公共服务

与市场化健身服务的边界。然而目前地方性政策细

化较为滞后，实施标准与实施目录的具体化、指标化

不足，如2022年国家体育总局出台《全民健身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以下简称《标准》）后，

目前仅有上海和江苏跟进了地方标准。又如大部分

地区的体育消费券适用场馆招募并未制定运动项目

目录，出现了高尔夫之类小众需求项目场馆被包含

在补贴对象范围内的情况。

一方面，政策制定者要加强对全民健身基本公

共服务与普惠性公共服务边界的理论学习与认识，

发挥专家系统和数据系统辅助决策的作用，提高标

准和目录编制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前瞻性。另一方

面，政策制定者要充分认识边界的动态性特征（随时

间、随地区等变化），国家和地方标准要根据落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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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与需求变化定期更新，补贴目录要具有一定灵活

性，比如上海市提出的“18+X”体育消费券定点招募

场馆目录，除了18种大众性运动项目场馆外，特色

运动项目、非标准场馆也作为“X”被视为潜在补贴

对象。

3.2　供给内容：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与普惠性公

共服务比例失衡

《标准》规定有条件的公共体育设施每天至少

要免费或低收费开放8 h，但地方实践中一些场馆在

客流高峰时段，甚至全时段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显

然超过了因地制宜提高地方标准的程度，表明全民

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标准过高。而政府支持社会

力量开展的服务项目较少涉及场地设施之外，表明

普惠性公共服务存在一定“真空”地带，供给存在明

显缺陷。

因此，要在保障公众基本健身需求得到满足的

前提下积极推进普惠性公共服务发展。一是，要正

确认识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优先保障的相对地

位。二是，在政府购买或补贴时选择那些专业水平

过硬的机构，保证普惠性公共服务供给能匹配较高

层次体育健身需求。三是，要发挥政府引导资金的

杠杆作用，提高普惠性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比如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借助2 500万元政府引导资金，通

过赛事品牌运营、财政支出管理等手段，吸引社会资

金高达1.5亿。四是对补贴对象要设置退出机制，否

则补贴对象将沦为寻求长期补贴保护的投机者而非

企业家［52］。《上海体育消费券配送管理暂行办法》

制定了终止定点场馆补贴的负面行为清单，包括将

长时间没有消费券使用的场馆判定为无效商家、将

消费券使用量超过场地实际接待量的场馆判定为整

改商家等7条细则，政府主要以监督者角色对市场

异常行为来纠偏。

3.3　供给主体：“想干的不能干，能干的不去干”

承接公共体育场馆的经营性主体希望通过增加

优惠收费服务项目、开展多元化健身活动等方式来

扩大收益，但由于政府顾及社会风险的监管惯性所

限制而不能如愿，此谓“想干的不能干”。由于普惠

性公共服务不是政府迫切关心的问题，但又是满足

公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所必不可少的，因此政府

可以在不减少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下渐进

式放权，大胆将一些可提升的弹性服务内容供给交

于市场主体来完成。

囿于政府与市场的二分法，政府被认为是只负

责提供满足基本健身需求的服务，而满足非基本健

身需求的服务通常被认为是由市场来提供的，政府

则不应过多干预，由此造成了政府在普惠性公共服

务上的缺位，此谓“能干不去干”。为此，一方面，要

出台相应指导性政策，调动普惠性公共服务供给的

积极性；另一方面，对普惠性公共服务内容的甄选

要注重前瞻性，在政策文本中所提到的“加大全民

健身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提

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等任务目标基础上，设

置可额外提升的指标空间作为开展优惠收费服务的

依据。

3.4　供需匹配：“想要的不提供，提供的不想要”

为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元化科学健

身需求，政府不断探索提升服务供给的能级，虽然建

设了一批市民智慧健身中心公共服务示范项目，但

这些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仍不能达到人人付费可享

有的普惠性目标，再加上市场化健身服务价格又较

高，导致公众较高层次的健身需求得不到满足。另

外，乡村健身苑点、乒乓球台等健身场地设施长期闲

置，被用来晾晒谷物的现象屡见不鲜。需求紧缺和

资源闲置并存反映出当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需脱

节、供需错配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因此，要树立与践行以需求为导向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供给理念。一是，要提高公众参与供给决

策：强化公众参与意识，畅通公众和社会组织合理

意见的表达渠道，建立及时有效的回应机制。二是，

夯实健身需求数据底座：收集与整合多模态健身需

求数据，保证数据的安全可靠和实时更新，敏捷把握

健身需求的发展现状，科学研判健身需求的发展趋

势。三是，数据驱动供给决策：建立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供需大数据平台，根据基本与非基本、共性与个

性对健身供需数据进行分类匹配并动态调整，将匹

配结果作为政府直接供给、间接供给或交由市场供

给的参考依据。

4　结语

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是现阶

段我国群众体育研究的核心议题，而探讨更高水平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时绕不开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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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如何划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要素维度。

本研究基于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与普惠性公共服

务提出了整合模型，对认识政府与市场边界、供给

与需求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国家体育总局群众

体育司司长丁东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CETV）采访

时曾指出的“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就是要统筹处理好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与普

惠性公共服务的关系”。本文对概念关系的辨析是

基于政府力量与非政府力量（社会、市场）二分法展

开的，未来可以引入政府、市场、社会三分视角来进

一步扩展本文的概念框架。此外，本文的核心观点

由定性析出，未来研究可以引入定量分析，一方面，

可以利用大数据手段全面了解体育健身需求，为精

准把握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供数据支撑；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评估普惠性公共服务的补贴效

果，增进对普惠性公共服务范围和普惠程度的量化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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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Public Service and Inclusive Public Service for National Fitness：
Theoretical Debate and Practical Reflection

TONG Chao， PAN Jiawen， XIAO Y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The categorization of basic and inclusive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is pivotal for comprehend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forces，as well as the dynamics of supply and demand. Employ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logical analysis，and case studies，this research delves into pertine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atters. Theoretically，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is identified with mass sport public service，aligning closely with the narrowly 
defined sport public service.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publicity in terms of products，values，and stakeholders. The current 
framework for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encompasses four models：a result-focused parallel structure，a supply-demand-
focused parallel structure，a process-focused ring structure，and a function-focused onion structure. The integration model，
with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mitigating the supply-demand imbalance，encompasses three categories of generic elements：
basic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inclusive public service，and market-driven fitness service，along with six layers of 
specific elements such as "what to supply" “how to supply”“for whom to supply”. This model has evolved through three 
phases：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non-basic public service，
and advancement to higher stages. Practically，there’s a lack of clarity in the boundary and proportion of the supply of basic 
and inclusive public services for national fitness. Additionally，there’s ambiguity in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of those 
providing service，along with a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o address these dilemmas，specific improvement 
strategies are recommended to foster the growth of inclusive public service while guaranteeing that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are 
fulfilled.
Key words：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system； basic public service； inclusive public service； government boundary


